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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 25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高票

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2 月

26 日，經行政長官簽署後，國安法於 2 月 27 日正式

生效。毫無疑問，國家法的制定與頒佈，填補了“一

國兩制”之下澳門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空

白，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決貫徹、落實《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
的一項重要舉措，反映了澳門社會民眾的主流民意，

值得慶賀。然而，由於國安法作為一個專業性很強的

單行刑事法律，必然會涉及到許多刑法方面的基本理

論，因此，如何從刑法專業的視角，對國安法規定的

犯罪進行詮解，這對於社會民眾正確認識和理解國安

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旨在結合法人犯罪的相關理

論與澳門的立法實踐，就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的若

干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一、澳門刑法中法人犯罪的立法理念 
 
在現代刑法理論中，法人能否成為犯罪的主體，

理論乃至立法上歷來存在爭議。那麼，國安法明確規

定法人可以構成犯罪，是否符合澳門刑事立法的基本

理念呢？從澳門現行刑事立法考察，關於法人犯罪的

立法理念主要表現為以自然人犯罪為原則，以法人犯

罪為例外。 
首先，應當看到，在大陸法系傳統的刑法理論

中，歷來認為只有自然人才可成為犯罪主體，法人本

身因無法產生犯罪意圖和動機，所以不能成為犯罪主

體。僅僅是到了 20 世紀之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

惟自然人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才受到挑戰，並

由此產生了法人犯罪的理念。然而，儘管不少國家或

地區的立法實踐對法人犯罪採取了務實的態度，並在

立法上認可某些犯罪可由法人構成，但理念深處那種

僅自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仍然是根深

蒂固。這一點在《澳門刑法典》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

現。比如，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0 條規定，“僅

自然人方負刑事責任，但另有規定者除外”。從這一

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規定犯罪主體時，特別強調

的是自然人，實際上是重申僅自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

體的傳統觀點，將其作為刑事責任歸責的基本原則。

至於法人犯罪問題，立法者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

是以“另有規定者除外”表述之；言外之意，即使其

他法律規定了法人犯罪，那也只是一種例外。 
其次，在《澳門刑法典》第 11 條關於“以他人名

義行為”的條款中，同樣體現了立法者特別注重僅自

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因為根據該條規

定，作為法人的機關據位人，只要因己意並以法人的

名義作出犯罪事實，哪怕行為人是為被代表人即法人

的利益實施犯罪，也不影響對行為人個人追究刑事責

任。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將真正意義上的法人犯罪納入

到了個人犯罪的範疇之中，從而將法人犯罪也視同為

自然人犯罪。 
最後，從立法方式上考察，由於立法者將自然

人犯罪視為基本原則，因此，在《澳門刑法典》中，

無論是總則還是分則，都沒有關於法人犯罪的相關

規定。質而言之，澳門刑法中的法人犯罪，全部規

定在特別刑法1之中。目前，規定有法人犯罪的特別

刑法主要有《懲治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

法》、《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之法律》、《預防及

遏止清洗黑錢犯罪》、《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

等八個單行法律。 
綜上所述，我們顯然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

雖然澳門刑法的立法者側重的是自然人犯罪，將法人

犯罪僅視為例外，但在國安法中規定法人犯罪，顯然

不違反《澳門刑法典》總則的規定。第二，在國安法

中規定法人犯罪，符合立法者將法人犯罪規定在特別

刑法中的通常做法。 
 

 

二、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主體範圍 
 
從國安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看，其所指之法

人可以分為一般法人和特殊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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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的法人主體 
在刑事法律中，法人犯罪中的法人概念並不等同

於民商法中的法人概念，其範圍不僅包括民商法中的

法人組織，而且還包括其他的社團或組織。從澳門特

別刑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看，有關法人主體的表

述並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五種表述：第一種是將法人

主體籠統地表述為“由法人實施”2；第二種是將法人

主體表述為“法人或無法律人格社團”3；第三種是將

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或公司，即使為不當設立者，

及純為無法律人格之社團”4，或表述為“法人或合營

組織，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

團”5；第四種是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即使屬不

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6。 
從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立法者關於法人主體的

表述，均採用了第四種表述方法。因為第一種和第二

種表述方法將法人主體僅表述為“法人”或者“法人

或無法律人格社團”，前者就少了“不當設立的法人

組織”以及“無法律人格之社團”兩種情況，而後者

則少了“無法律人格之社團”一種情況，都不够完

整。其次，第三種表述方法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

或公司，即使為不當設立者，及純為無法律人格之社

團”，或者表述為“法人或合營組織，即使屬不合規

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這樣，在“法

人或公司”以及“法人或合營組織”的概念上就會產

生重複，因為“公司”或“合營組織”在澳門民商法

中往往就是法人。為此，從 2006 年開始，凡是特別刑

法中涉及法人犯罪的，其法人主體統統表述為“法

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

團”。國安法第 8 條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其法人主

體的表述基本上也是採用此表述方法，將一般的法人

主體表述為“法人及不合規範設立或無法律人格的實

體”。 
由上可知，國安法第 8 條規定的一般法人主體可

以包括三類實體：第一類是法人實體。至於如何認定

法人實體，當然要以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為標準，如

民商法中的公司法人或企業法人，行政管理法中的社

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第二類是不合規範設立的實體，

此類實體主要是指那些設立程序不合法的實體，對此

類實體來說，只要其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犯罪，就不

能以設立程序不合法為由而免除法人的刑事責任。第

三類是無法律人格的實體，此類實體則是相對於具有

法律人格的法人實體而言的，比如，在澳門有許多同

鄉會、聯誼會組織，這些組織按照法律規定不具有法

律人格，不屬於法人實體，但也屬於刑法中法人犯罪

的主體範圍。 
 
(二) 特殊的法人主體 
國安法所規定的法人犯罪，其主體範圍不僅包括

上述一般的法人主體，而且還包括特殊的法人主體，

這也是在法人犯罪問題上，國安法不同於其他特別刑

法的主要差別。 

根據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規定，凡是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該

等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就可以成為犯罪主體，須

負刑事責任；凡是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並作出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的，該等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也可

以成為犯罪主體，須負刑事責任。可見，在國安法中，

特殊的法人主體，就是指那些實施了國安法所規定的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包括外國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正因為如此，國安法第 8 條在規定法人的刑事責

任時，明確表明法人主體不僅包括一般的法人及不合

規範設立或無法律人格的實體，而且還包括第 6 條和

第 7 條規定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7

但是，究竟何為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國安法並沒

有作出規定。為此，在國安法起草咨詢過程中，有市

民對何謂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心存疑慮。如有意見認

為，在澳門活動的外國組織很少冠以“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之名，而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也無需在澳門

本地註册登記，所以實際上很難證明其政治屬性。至

於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則在澳門的《結

社權規範》(第 2/99/M 號法律)中有所規定，即澳門本

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是指主要為協助行使公民

權利及政治權利，以及參加政治活動的具長期性質的

組織或團體。筆者認為，由於國安法對此類特殊的法

人主體犯罪在處罰上與一般的法人主體犯罪是完全一

致的，無所謂輕重，因此，在國安法中不對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作出界定，客觀上都不會影響定罪量刑。比

如，一個外國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該組織性質上是屬於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之類的特殊法人主體，還是屬於一般的法人

主體，都不會影響定罪量刑。當然，從立法的科學性

出發，既然基本法第 23 條及國安法中都出現了“外國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這樣的概念，那麼，在澳門的

其他法律中，理應規定相應的概念。現在沒有，將來

立法要注意。 
 
 

三、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罪名探析 
 
無論是在國安法(草案)咨詢期間，還是在國安法

正式頒佈之後，關於國安法究竟規定了幾種罪名的問

題，澳門社會上的看法始終不一致。第一種觀點認為

國安法規定了五種罪名，即“叛國罪”(第 1 條)、“分

裂國家罪”(第 2 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第 3
條)、“煽動叛亂罪”(第 4 條)以及“竊取國家機密

罪”(第 5 條)。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除了上述五種罪

名外，國安法還規定了兩個罪名，即“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危害國家安全罪”(第 6 條)以及“澳門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危害國家安全罪”(第 7 條)，所以

國安法實際上規定了七種罪名。值得注意的是，認為

@ FC @ 



略論《維護國家安全法》中法人的刑事責任 
 

國安法規定了七種罪名的第二種觀點在澳門社會中甚

至佔據了主導地位。筆者認為，在罪名問題上，認為

國安法規定了五種罪名的觀點是正確的。之所以是正

確的，根本理由就是對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中的特

殊法人主體，即外國的或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所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要從相關的立法

背景、立法內容以及刑法理論的角度，作客觀的分析。 
 
(一) 相關的立法背景 
毫無疑問，不管是外國的還是澳門本地區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作為一種實體，它們完全可以包容在

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中的一般法人主體範圍之內。

換句話說，如果國安法不對外國的或澳門本地區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作特別規定，那麼，一旦這樣的法人

主體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當然

就應當按照第 8 條規定的一般的法人犯罪來處理。正

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關於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的法人犯罪規定，似乎就是多餘的。既

然如此，立法者為甚麼又要作此規定呢？很顯然，作

此規定的立法意圖就是為了比較全面地體現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 
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宗旨，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

統一、安全和主權，為此，該條款明確規定了七種被

禁止的行為。具體而言，前五種被禁止的行為即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竊取國家

機密的行為，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而

後兩種被禁止的行為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

門地區進行政治性活動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雖也涉

及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體現國家

主權。因此，嚴格地說，基本法第 23 條為維護國家安

全而明確禁止的行為只有前面五種。國安法之所以在

行為方式方面僅規定了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其

道理就在於此。但是，考慮到國安法的立法依據是基

本法第 23 條8，而基本法第 23 條又列出了七種被禁止

的行為，並提到外國的和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所以，國安法的立法者為了更全面地體現基本

法第 23 條的立法原意，將外國的和澳門本地區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作為一種特殊的法人主體，予以單獨立

法。這樣一來，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既然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那麼，以基本法第 23
條為依據的國安法當然也應當是規定了七種罪名。 

筆者認為，這樣理解是錯誤的。因為對刑事罪名

的理解，不能以基本法第 23 條為依據，基本法第 23
條不是規定具體罪名的刑法條款。所以，基本法第 23
條雖然規定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但這七種被禁止的

行為並非就是刑事罪名，是否屬於刑事罪名，要由具

體的刑法規範來作出明確規定。由此可見，將國安法

應以基本法第 23 條為依據這樣一種立法背景，同國安

法具體規定了哪些刑事罪名相提並論，是不正確的。 
 

(二) 相關的立法內容 
由上所知，國安法既然是一個具體的單行刑事法

律，那麼，國安法究竟規定了幾種罪名，就要由國安

法相關條款的立法內容來分析。根據基本的刑法理

論，一種行為要作為一個刑事罪名，必須由法律明確

規定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反過來說，也只

有當某個刑法條款對特定的行為規定了具體的主、客

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時，該種行為才會成為一個獨

立的罪名。比如，國安法第 1-5 條規定了五種行為，

每一條都對其涉及的行為規定了具體的主、客觀兩個

方面的構成要件，所以，這五個條款所規定的行為，

都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刑事罪名。 
但是，從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規定的立法內容

來看，並沒有涉及新的行為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

成要件。比如，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員以該組織或團體的名義並

為其利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出本法第 1、2、3、4
或 5 條所指的行為，除行為人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

外，對該組織或團體科處以下主刑和附加刑”。從這

一規定不難看出，它與基本法第 23 條的相關規定是有

區別的。因為基本法第 23 條是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在澳門進行政治性活動，而國安法第 6 條是禁

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國安法所禁止

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從立法內容來看，

國安法第 6 條沒有涉及新的行為，更沒有對新的行為

規定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既然如此，國安

法第 6 條怎麼會成為一個獨立的罪名呢？我們不妨假

設一下，如果國安法第 6 條是這樣規定：即凡是外國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進行政治性活動的，就要

給以刑罰處罰。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認為這

是一種新的行為，就會構成一個獨立的新的罪名，即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進行政治活動罪”。但問

題是，現行的國安法並沒有作出如此規定。 
上述解釋同樣可以適用於國安法第 7 條關於澳門

本地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方面的規定。總而言之，從

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規定的立法內容考察，在行為

特徵即行為的主、客觀構成要件方面，根本不存在甚

麼新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也不構成甚麼新的

獨立的罪名。比如，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

實施了國安法第 2 條規定的分裂國家行為的，其罪名

就是“分裂國家罪”。 
 
(三) 相關的刑法理論 
在現代刑法中，法人可以成為某些犯罪的主體已

被世界各國和各地區普遍認同和採納。但是，在定罪

的時候，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法人，原則上不會影

響罪名。比如，上面已提及在澳門不少特別刑法中都

有法人犯罪的規定，而這些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並不

會產生新的罪名。舉例來說，《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

罪》的單行刑事法律規定了“清洗黑錢罪”，同時也

規定了法人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如果一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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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真的實施了清洗黑錢的犯罪行為，其罪名就是

“清洗黑錢罪”，而不是甚麼“法人清洗黑錢罪”。

對此，刑法理論界是沒有爭議的。 
當然，我們所說的某種犯罪的主體可以包括法人

但不會改變罪名的情況，只是指規定法人可以構成犯

罪的條款並沒有改變原來為自然人設定的行為構成要

件的情況。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

的規定就是這樣，因為這兩個條款只是規定外國的或

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實施了國安法前面所

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應當怎麼處罰，這

種規定並沒有改變立法者為自然人設定的五種危害國

家安全行為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所以，

定罪用的罪名仍然是這五種罪名，而非甚麼新的罪

名。這種情況在中國內地刑法典中也是非常常見的。

比如，中國內地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第 8 節“擾亂市場

秩序罪”共規定了“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等

12 個罪名，該節最後一個條款即規定單位犯上述 12
種犯罪的，應當怎麼處罰，但它不是一個新的罪名。

這種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與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關

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在立法方式上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如果在一個專門規定法人犯罪的條

款中，規定了具體的不同於為自然人設定的主、客觀

方面的構成要件，也就是涉及到一種新的專門由法人

作出的行為時，那麼，這樣的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就

會構成一個新的罪名。比如，中國內地刑法典分則對

單位受賄(第 387條)和單位行賄(第 393條)作了專門的

規定，由於這兩個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涉及到新的專

有單位實施的受賄或行賄行為，此等行為同自然人實

施的受賄或行賄行為在主、客觀構成要件方面不完全

相同，所以就會構成兩個新的獨立罪名，即“單位受

賄罪”和“單位行賄罪”。顯然，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並非此種情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國安法只規定了

五個罪名，即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將國安法第

6 條和第 7 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也視為獨立罪

名的觀點不僅不符合該條款的立法內容，而且也違背

了基本的定罪理論。 
 

 

四、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 

及其刑事責任 
 
在刑法理論中，構成要件所要解決的是定罪問

題，一旦行為構成犯罪，就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而承擔刑事責任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就是使犯罪人受

到刑罰處罰。法人犯罪同樣如此。 
 
(一) 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理論中的構成要件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徵：

一是主、客觀統一性，即任何犯罪的構成要件，都包

括主、客觀兩個方面的要件，缺一不可。二是法定性，

即無論是客觀方面的要件還是主觀方面的要件，都必

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在這一點上，自然人犯罪和法人

犯罪的構成要件並無區別。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由於法人實施的犯罪，通常都是屬於自然人實施的犯

罪，而這些由自然人實施的犯罪的構成要件都已經由

法律作了明確規定9，所以，在分析法人犯罪的構成要

件時，就會形成兩個層次意義上的構成要件，這是認

定法人犯罪必須注意的問題。 
首先，認定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第一個層次是

要分析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犯罪的構成要

件。舉例來說，根據《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法

規定，“清洗黑錢罪”本意是針對自然人而言的，然

後該法律又規定，法人也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

因此，當我們要認定某個法人實體是否構成“清洗黑

錢罪”時，先要對該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

“清洗黑錢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進行分析；通過

分析，看由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所實施的

行為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清洗黑

錢罪”的主、客觀要件。如果不符合，那就表明不存

在洗黑錢的行為，當然也就談不上法人洗黑錢的問

題；如果符合，才會接下去分析第二個層次的構成要

件，也就是解決清洗黑錢的行為究竟是屬於自然人犯

罪還是屬於法人犯罪。同樣的道理，對國安法規定的

法人犯罪也要這樣分析。比如，認定某個法人實體包

括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是否構成“分裂國家罪”，先要

分析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所實施的行為，

是否符合國安法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分裂國家

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不符合，就表明不存在國

安法所規定的分裂國家的行為，既然連分裂國家的行

為都不存在，當然也就不會存在法人是否犯“分裂國

家罪”的問題。只有符合了，才會接下去分析該等分

裂國家的行為究竟是屬於自然人犯罪還是屬於法人犯

罪。 
其次，認定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第二個層次是

要分析只有法人犯罪才具有的獨特的主、客觀構成要

件。這種法人犯罪所獨有的構成要件在客觀方面表現

為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必須是打着法人實體的牌子

即以法人的名義去實施犯罪，在主觀方面則表現為行

為人必須是為該等法人實體本身的利益實施犯罪，而

不能是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實施犯罪。因此，實施犯

罪的行為人只有同時符合這兩個方面的條件，方能稱

之為法人犯罪，否則，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並沒

有打着法人的名義，或者雖打着法人的名義但並非是

為法人的利益去實施犯罪，那就不能構成法人犯罪。

比如，某公司法人代表甲打着該法人實體的名義將自

己受賄得來的黑錢存入金融機構清洗，就不能視為是

法人犯“清洗黑錢罪”，而只能屬於甲個人犯“清洗

黑錢罪”。正因為如此，國安法無論是對一般的法人

主體還是對特殊的法人主體，都明確規定法人的機關

或其代表人一定要以該等實體的名義並為其利益而實

施有關的犯罪，方能構成法人犯罪。 

@ FE @ 



略論《維護國家安全法》中法人的刑事責任 
 

(二) 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關於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國安法主要規定了兩

個方面的內容： 
1. 關於法人犯罪的處罰制度。在對法人犯罪的處

罰制度方面，主要有兩種處罰制度：一是單罰制。所

謂法人犯罪的單罰制，就是指當法人依法構成某種具

體犯罪時，法律明確規定只處罰相關的責任人員，如

策劃、指揮的法人代表及直接實施犯罪的責任人員，

對法人實體本身則不予處罰。二是雙罰制。所謂法人

犯罪的雙罰制，就是指當法人依法構成某種具體犯罪

時，法律明確規定既要處罰相關的責任人員，也要處

罰法人實體。從澳門特別刑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

看，立法者採用的顯然是法人犯罪的雙罰制。這一立

法原則在國安法中同樣得到了充分體現。比如，根據

國安法第 8 條規定，一般法人主體因犯國安法規定的

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時，除了要追究法人實體的刑事

責任，須依法給予刑罰處罰外，同時並不排除有關行

為人的個人責任，即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

也要被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並受刑罰處罰。此外，

對特殊的法人主體來說也是一樣。比如，根據國安法

第 6 條和第 7 條規定，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

門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或澳門

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建立聯繫而作出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

時，除行為人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該等組織或

團體也要科處法律規定的刑罰。因此，依據國安法對

構成具體犯罪的法人進行處罰，不能只處罰法人實體

而放縱相關的責任人員，也不能只處罰相關的責任人

員而放縱該等法人實體。 
2. 關於適用於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的刑罰。在《澳

門刑法典》總則中，對自然人犯罪規定了主刑和附加

刑兩種刑罰，主刑包括有期徒刑和罰金刑，附加刑除

《澳門刑法典》總則和分則各規定了兩種附加刑10之

外，其餘 20 多種附加刑全部分散規定在相關的特別刑

法之中。那麼，當一個法人實體被法院宣告為實施犯

罪後，根據雙罰制，對法人實體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處

罰，當然可以按自然人犯罪的刑罰處罰，但對法人實

體應當科處哪一類刑罰呢？ 
綜合澳門特別刑法對法人犯罪的處罰規定，對犯

了罪的法人實體給予刑罰處罰，大致分為三種立法情

況： 
第一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只規定科處主

刑，即科處罰金刑，且該特別刑法裏面並沒有規定任

何附加刑。比如，根據《對外貿易法》規定，法人犯

“在許可地點以外進行活動罪”的，對法人實體可科

處最高 20 萬元澳門幣的罰金。11 由於該類特別刑法

本身沒有規定附加刑，因此，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判斷，

對該類特別刑法規定的法人犯罪，只能對犯了罪的法

人實體科處主刑，即科處罰金刑，不能科處附加刑。
12

第二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專門對犯了罪

的法人實體規定了主刑，同時，該特別刑法還規定了

若干附加刑，這些附加刑並沒有註明是專門適用於自

然人還是專門適用於法人實體。比如，根據《懲治妨

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法》規定，對犯了罪的法

人實體，可科處兩種主刑，即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

除此之外，該特別刑法還規定了“良好行為擔保”、

“暫時剝奪參加直接磋商、有限查詢或公開競投之權

利”等六種附加刑。在這種立法情況下，當法人構成

犯罪時，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既可以科處法律規定的

主刑，也可並科法律規定的附加刑，除非從附加刑的

內容來看不可能適用於法人實體，如禁止執行公共職

務之類的附加刑。 
第三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不僅專門規定

了主刑，而且還專門規定了不同於自然人犯罪的附加

刑。比如，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和《預防

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兩個特別刑法中，明確規定對

犯了罪的法人實體既可科處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兩

種主刑，還可並科禁止從事某些職業等六種附加刑。

在這種立法情況下，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自然應依法

科處專門的主刑和附加刑。 
根據國安法對法人犯罪的處罰規定，立法者對犯

了罪的法人實體採用了上述第三種情況的處罰方法，

即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包括犯了罪的特殊法人實體

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不僅專門規定了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

兩種主刑，而且還專門規定了六種附加刑，即禁止進

行活動、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

利、封閉場所、永久封閉場所、受法院強制命令的約

束以及公開有罪裁判。因此，不管是一般法人實體還

是特殊法人實體，一旦其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且構成了法人犯罪時，就必須依照國

安法的相關規定，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科處專門的主

刑，同時並科專門的附加刑。

 
 
 
註釋： 
                                                 
1 包括單行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規範。 
2 《保險業務法律制度》(第 27/97/M 號法令)中的法人犯罪規定。 
3 如《對外貿易法》(第 7/2003 號法律)中的法人犯罪規定。 
4 如《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法》(第 6/96/M 號法律)中的法人犯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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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第 4/2002 號法律)中的法人犯罪規定。 
6 如《關於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2/2006 號法律)、《關於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3/2006 號法律)、《打擊

販賣人口犯罪》(第 6/2008 號法律)中的法人犯罪規定。 
7 筆者認為，國安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在次序上是不科學的。因為按照從一般到特珠的認識邏輯，應當先規定一般

的法人主體，然後再規定特珠的法人主體，而不應該倒過來規定。 
8 正因為如此，社會上也往往把起草國安法稱之為“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9 從這一意義上說，刑法對各種具體犯罪規定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本意都是針對自然人而言的。 
10 《澳門刑法典》總則規定了禁止執行公共職務和中止執行公共職務兩種附加刑，《澳門刑法典》分則對特定的犯罪規定

了剝奪親權和剝奪立法機關成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兩種附加刑。 
11 在《澳門刑法典》制定之前存在的某些特別刑法，其罰金單位都為“澳門元”。 
12 因《澳門刑法典》總則規定的關於於禁止和執行公共職務的附加刑，從刑罰內容看不可能適用於法人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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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2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高票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2月26日，經行政長官簽署後，國安法於2月27日正式生效。毫無疑問，國家法的制定與頒佈，填補了“一國兩制”之下澳門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空白，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的一項重要舉措，反映了澳門社會民眾的主流民意，值得慶賀。然而，由於國安法作為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單行刑事法律，必然會涉及到許多刑法方面的基本理論，因此，如何從刑法專業的視角，對國安法規定的犯罪進行詮解，這對於社會民眾正確認識和理解國安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旨在結合法人犯罪的相關理論與澳門的立法實踐，就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的若干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一、澳門刑法中法人犯罪的立法理念 
	 
	在現代刑法理論中，法人能否成為犯罪的主體，理論乃至立法上歷來存在爭議。那麼，國安法明確規定法人可以構成犯罪，是否符合澳門刑事立法的基本理念呢？從澳門現行刑事立法考察，關於法人犯罪的立法理念主要表現為以自然人犯罪為原則，以法人犯罪為例外。 
	首先，應當看到，在大陸法系傳統的刑法理論中，歷來認為只有自然人才可成為犯罪主體，法人本身因無法產生犯罪意圖和動機，所以不能成為犯罪主體。僅僅是到了20世紀之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惟自然人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才受到挑戰，並由此產生了法人犯罪的理念。然而，儘管不少國家或地區的立法實踐對法人犯罪採取了務實的態度，並在立法上認可某些犯罪可由法人構成，但理念深處那種僅自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仍然是根深蒂固。這一點在《澳門刑法典》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比如，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0條規定，“僅自然人方負刑事責任，但另有規定者除外”。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規定犯罪主體時，特別強調的是自然人，實際上是重申僅自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將其作為刑事責任歸責的基本原則。至於法人犯罪問題，立法者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以“另有規定者除外”表述之；言外之意，即使其他法律規定了法人犯罪，那也只是一種例外。 
	其次，在《澳門刑法典》第11條關於“以他人名義行為”的條款中，同樣體現了立法者特別注重僅自然人方可成為犯罪主體的傳統觀點。因為根據該條規定，作為法人的機關據位人，只要因己意並以法人的名義作出犯罪事實，哪怕行為人是為被代表人即法人的利益實施犯罪，也不影響對行為人個人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將真正意義上的法人犯罪納入到了個人犯罪的範疇之中，從而將法人犯罪也視同為自然人犯罪。 
	最後，從立法方式上考察，由於立法者將自然人犯罪視為基本原則，因此，在《澳門刑法典》中，無論是總則還是分則，都沒有關於法人犯罪的相關規定。質而言之，澳門刑法中的法人犯罪，全部規定在特別刑法 之中。目前，規定有法人犯罪的特別刑法主要有《懲治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法》、《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之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等八個單行法律。 
	綜上所述，我們顯然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澳門刑法的立法者側重的是自然人犯罪，將法人犯罪僅視為例外，但在國安法中規定法人犯罪，顯然不違反《澳門刑法典》總則的規定。第二，在國安法中規定法人犯罪，符合立法者將法人犯罪規定在特別刑法中的通常做法。 
	 
	 
	二、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主體範圍 
	 
	從國安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看，其所指之法人可以分為一般法人和特殊法人。 
	 
	(一) 一般的法人主體 
	在刑事法律中，法人犯罪中的法人概念並不等同於民商法中的法人概念，其範圍不僅包括民商法中的法人組織，而且還包括其他的社團或組織。從澳門特別刑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看，有關法人主體的表述並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五種表述：第一種是將法人主體籠統地表述為“由法人實施” ；第二種是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或無法律人格社團” ；第三種是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或公司，即使為不當設立者，及純為無法律人格之社團” ，或表述為“法人或合營組織，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 ；第四種是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 。 
	從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立法者關於法人主體的表述，均採用了第四種表述方法。因為第一種和第二種表述方法將法人主體僅表述為“法人”或者“法人或無法律人格社團”，前者就少了“不當設立的法人組織”以及“無法律人格之社團”兩種情況，而後者則少了“無法律人格之社團”一種情況，都不够完整。其次，第三種表述方法將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或公司，即使為不當設立者，及純為無法律人格之社團”，或者表述為“法人或合營組織，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這樣，在“法人或公司”以及“法人或合營組織”的概念上就會產生重複，因為“公司”或“合營組織”在澳門民商法中往往就是法人。為此，從2006年開始，凡是特別刑法中涉及法人犯罪的，其法人主體統統表述為“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國安法第8條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其法人主體的表述基本上也是採用此表述方法，將一般的法人主體表述為“法人及不合規範設立或無法律人格的實體”。 
	由上可知，國安法第8條規定的一般法人主體可以包括三類實體：第一類是法人實體。至於如何認定法人實體，當然要以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為標準，如民商法中的公司法人或企業法人，行政管理法中的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第二類是不合規範設立的實體，此類實體主要是指那些設立程序不合法的實體，對此類實體來說，只要其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犯罪，就不能以設立程序不合法為由而免除法人的刑事責任。第三類是無法律人格的實體，此類實體則是相對於具有法律人格的法人實體而言的，比如，在澳門有許多同鄉會、聯誼會組織，這些組織按照法律規定不具有法律人格，不屬於法人實體，但也屬於刑法中法人犯罪的主體範圍。 
	 
	(二) 特殊的法人主體 
	國安法所規定的法人犯罪，其主體範圍不僅包括上述一般的法人主體，而且還包括特殊的法人主體，這也是在法人犯罪問題上，國安法不同於其他特別刑法的主要差別。 
	根據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規定，凡是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該等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就可以成為犯罪主體，須負刑事責任；凡是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並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該等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也可以成為犯罪主體，須負刑事責任。可見，在國安法中，特殊的法人主體，就是指那些實施了國安法所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包括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正因為如此，國安法第8條在規定法人的刑事責任時，明確表明法人主體不僅包括一般的法人及不合規範設立或無法律人格的實體，而且還包括第6條和第7條規定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但是，究竟何為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國安法並沒有作出規定。為此，在國安法起草咨詢過程中，有市民對何謂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心存疑慮。如有意見認為，在澳門活動的外國組織很少冠以“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之名，而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也無需在澳門本地註册登記，所以實際上很難證明其政治屬性。至於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則在澳門的《結社權規範》(第2/99/M號法律)中有所規定，即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是指主要為協助行使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以及參加政治活動的具長期性質的組織或團體。筆者認為，由於國安法對此類特殊的法人主體犯罪在處罰上與一般的法人主體犯罪是完全一致的，無所謂輕重，因此，在國安法中不對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作出界定，客觀上都不會影響定罪量刑。比如，一個外國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該組織性質上是屬於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之類的特殊法人主體，還是屬於一般的法人主體，都不會影響定罪量刑。當然，從立法的科學性出發，既然基本法第23條及國安法中都出現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這樣的概念，那麼，在澳門的其他法律中，理應規定相應的概念。現在沒有，將來立法要注意。 
	 
	 
	三、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罪名探析 
	 
	無論是在國安法(草案)咨詢期間，還是在國安法正式頒佈之後，關於國安法究竟規定了幾種罪名的問題，澳門社會上的看法始終不一致。第一種觀點認為國安法規定了五種罪名，即“叛國罪”(第1條)、“分裂國家罪”(第2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第3條)、“煽動叛亂罪”(第4條)以及“竊取國家機密罪”(第5條)。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除了上述五種罪名外，國安法還規定了兩個罪名，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危害國家安全罪”(第6條)以及“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危害國家安全罪”(第7條)，所以國安法實際上規定了七種罪名。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國安法規定了七種罪名的第二種觀點在澳門社會中甚至佔據了主導地位。筆者認為，在罪名問題上，認為國安法規定了五種罪名的觀點是正確的。之所以是正確的，根本理由就是對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中的特殊法人主體，即外國的或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所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要從相關的立法背景、立法內容以及刑法理論的角度，作客觀的分析。 
	 
	(一) 相關的立法背景 
	毫無疑問，不管是外國的還是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作為一種實體，它們完全可以包容在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中的一般法人主體範圍之內。換句話說，如果國安法不對外國的或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作特別規定，那麼，一旦這樣的法人主體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當然就應當按照第8條規定的一般的法人犯罪來處理。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關於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法人犯罪規定，似乎就是多餘的。既然如此，立法者為甚麼又要作此規定呢？很顯然，作此規定的立法意圖就是為了比較全面地體現基本法第23條規定。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宗旨，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全和主權，為此，該條款明確規定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具體而言，前五種被禁止的行為即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而後兩種被禁止的行為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地區進行政治性活動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雖也涉及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體現國家主權。因此，嚴格地說，基本法第23條為維護國家安全而明確禁止的行為只有前面五種。國安法之所以在行為方式方面僅規定了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其道理就在於此。但是，考慮到國安法的立法依據是基本法第23條 ，而基本法第23條又列出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並提到外國的和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所以，國安法的立法者為了更全面地體現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原意，將外國的和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作為一種特殊的法人主體，予以單獨立法。這樣一來，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既然基本法第23條規定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那麼，以基本法第23條為依據的國安法當然也應當是規定了七種罪名。 
	筆者認為，這樣理解是錯誤的。因為對刑事罪名的理解，不能以基本法第23條為依據，基本法第23條不是規定具體罪名的刑法條款。所以，基本法第23條雖然規定了七種被禁止的行為，但這七種被禁止的行為並非就是刑事罪名，是否屬於刑事罪名，要由具體的刑法規範來作出明確規定。由此可見，將國安法應以基本法第23條為依據這樣一種立法背景，同國安法具體規定了哪些刑事罪名相提並論，是不正確的。 
	 
	(二) 相關的立法內容 
	由上所知，國安法既然是一個具體的單行刑事法律，那麼，國安法究竟規定了幾種罪名，就要由國安法相關條款的立法內容來分析。根據基本的刑法理論，一種行為要作為一個刑事罪名，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反過來說，也只有當某個刑法條款對特定的行為規定了具體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時，該種行為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罪名。比如，國安法第1-5條規定了五種行為，每一條都對其涉及的行為規定了具體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所以，這五個條款所規定的行為，都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刑事罪名。 
	但是，從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規定的立法內容來看，並沒有涉及新的行為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比如，基本法第6條規定，“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員以該組織或團體的名義並為其利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出本法第1、2、3、4或5條所指的行為，除行為人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該組織或團體科處以下主刑和附加刑”。從這一規定不難看出，它與基本法第23條的相關規定是有區別的。因為基本法第23條是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進行政治性活動，而國安法第6條是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國安法所禁止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從立法內容來看，國安法第6條沒有涉及新的行為，更沒有對新的行為規定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既然如此，國安法第6條怎麼會成為一個獨立的罪名呢？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國安法第6條是這樣規定：即凡是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進行政治性活動的，就要給以刑罰處罰。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新的行為，就會構成一個獨立的新的罪名，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進行政治活動罪”。但問題是，現行的國安法並沒有作出如此規定。 
	上述解釋同樣可以適用於國安法第7條關於澳門本地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方面的規定。總而言之，從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規定的立法內容考察，在行為特徵即行為的主、客觀構成要件方面，根本不存在甚麼新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也不構成甚麼新的獨立的罪名。比如，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了國安法第2條規定的分裂國家行為的，其罪名就是“分裂國家罪”。 
	 
	(三) 相關的刑法理論 
	在現代刑法中，法人可以成為某些犯罪的主體已被世界各國和各地區普遍認同和採納。但是，在定罪的時候，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法人，原則上不會影響罪名。比如，上面已提及在澳門不少特別刑法中都有法人犯罪的規定，而這些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並不會產生新的罪名。舉例來說，《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規定了“清洗黑錢罪”，同時也規定了法人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如果一個法人實體真的實施了清洗黑錢的犯罪行為，其罪名就是“清洗黑錢罪”，而不是甚麼“法人清洗黑錢罪”。對此，刑法理論界是沒有爭議的。 
	當然，我們所說的某種犯罪的主體可以包括法人但不會改變罪名的情況，只是指規定法人可以構成犯罪的條款並沒有改變原來為自然人設定的行為構成要件的情況。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就是這樣，因為這兩個條款只是規定外國的或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實施了國安法前面所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應當怎麼處罰，這種規定並沒有改變立法者為自然人設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所以，定罪用的罪名仍然是這五種罪名，而非甚麼新的罪名。這種情況在中國內地刑法典中也是非常常見的。比如，中國內地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第8節“擾亂市場秩序罪”共規定了“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等12個罪名，該節最後一個條款即規定單位犯上述12種犯罪的，應當怎麼處罰，但它不是一個新的罪名。這種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與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在立法方式上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如果在一個專門規定法人犯罪的條款中，規定了具體的不同於為自然人設定的主、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也就是涉及到一種新的專門由法人作出的行為時，那麼，這樣的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就會構成一個新的罪名。比如，中國內地刑法典分則對單位受賄(第387條)和單位行賄(第393條)作了專門的規定，由於這兩個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涉及到新的專有單位實施的受賄或行賄行為，此等行為同自然人實施的受賄或行賄行為在主、客觀構成要件方面不完全相同，所以就會構成兩個新的獨立罪名，即“單位受賄罪”和“單位行賄罪”。顯然，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並非此種情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國安法只規定了五個罪名，即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將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關於特殊法人犯罪的規定也視為獨立罪名的觀點不僅不符合該條款的立法內容，而且也違背了基本的定罪理論。 
	 
	 
	四、國安法中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 及其刑事責任 
	 
	在刑法理論中，構成要件所要解決的是定罪問題，一旦行為構成犯罪，就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而承擔刑事責任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就是使犯罪人受到刑罰處罰。法人犯罪同樣如此。 
	 
	(一) 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理論中的構成要件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徵：一是主、客觀統一性，即任何犯罪的構成要件，都包括主、客觀兩個方面的要件，缺一不可。二是法定性，即無論是客觀方面的要件還是主觀方面的要件，都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在這一點上，自然人犯罪和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並無區別。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由於法人實施的犯罪，通常都是屬於自然人實施的犯罪，而這些由自然人實施的犯罪的構成要件都已經由法律作了明確規定 ，所以，在分析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就會形成兩個層次意義上的構成要件，這是認定法人犯罪必須注意的問題。 
	首先，認定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第一個層次是要分析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犯罪的構成要件。舉例來說，根據《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法規定，“清洗黑錢罪”本意是針對自然人而言的，然後該法律又規定，法人也可以構成“清洗黑錢罪”。因此，當我們要認定某個法人實體是否構成“清洗黑錢罪”時，先要對該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清洗黑錢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進行分析；通過分析，看由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所實施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清洗黑錢罪”的主、客觀要件。如果不符合，那就表明不存在洗黑錢的行為，當然也就談不上法人洗黑錢的問題；如果符合，才會接下去分析第二個層次的構成要件，也就是解決清洗黑錢的行為究竟是屬於自然人犯罪還是屬於法人犯罪。同樣的道理，對國安法規定的法人犯罪也要這樣分析。比如，認定某個法人實體包括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是否構成“分裂國家罪”，先要分析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所實施的行為，是否符合國安法所規定的由自然人實施的“分裂國家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不符合，就表明不存在國安法所規定的分裂國家的行為，既然連分裂國家的行為都不存在，當然也就不會存在法人是否犯“分裂國家罪”的問題。只有符合了，才會接下去分析該等分裂國家的行為究竟是屬於自然人犯罪還是屬於法人犯罪。 
	其次，認定法人犯罪的構成要件，第二個層次是要分析只有法人犯罪才具有的獨特的主、客觀構成要件。這種法人犯罪所獨有的構成要件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必須是打着法人實體的牌子即以法人的名義去實施犯罪，在主觀方面則表現為行為人必須是為該等法人實體本身的利益實施犯罪，而不能是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實施犯罪。因此，實施犯罪的行為人只有同時符合這兩個方面的條件，方能稱之為法人犯罪，否則，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並沒有打着法人的名義，或者雖打着法人的名義但並非是為法人的利益去實施犯罪，那就不能構成法人犯罪。比如，某公司法人代表甲打着該法人實體的名義將自己受賄得來的黑錢存入金融機構清洗，就不能視為是法人犯“清洗黑錢罪”，而只能屬於甲個人犯“清洗黑錢罪”。正因為如此，國安法無論是對一般的法人主體還是對特殊的法人主體，都明確規定法人的機關或其代表人一定要以該等實體的名義並為其利益而實施有關的犯罪，方能構成法人犯罪。 
	(二) 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關於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國安法主要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1. 關於法人犯罪的處罰制度。在對法人犯罪的處罰制度方面，主要有兩種處罰制度：一是單罰制。所謂法人犯罪的單罰制，就是指當法人依法構成某種具體犯罪時，法律明確規定只處罰相關的責任人員，如策劃、指揮的法人代表及直接實施犯罪的責任人員，對法人實體本身則不予處罰。二是雙罰制。所謂法人犯罪的雙罰制，就是指當法人依法構成某種具體犯罪時，法律明確規定既要處罰相關的責任人員，也要處罰法人實體。從澳門特別刑法關於法人犯罪的規定來看，立法者採用的顯然是法人犯罪的雙罰制。這一立法原則在國安法中同樣得到了充分體現。比如，根據國安法第8條規定，一般法人主體因犯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時，除了要追究法人實體的刑事責任，須依法給予刑罰處罰外，同時並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即該等法人實體中的相關責任人員也要被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並受刑罰處罰。此外，對特殊的法人主體來說也是一樣。比如，根據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規定，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或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而作出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罪時，除行為人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該等組織或團體也要科處法律規定的刑罰。因此，依據國安法對構成具體犯罪的法人進行處罰，不能只處罰法人實體而放縱相關的責任人員，也不能只處罰相關的責任人員而放縱該等法人實體。 
	2. 關於適用於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的刑罰。在《澳門刑法典》總則中，對自然人犯罪規定了主刑和附加刑兩種刑罰，主刑包括有期徒刑和罰金刑，附加刑除《澳門刑法典》總則和分則各規定了兩種附加刑 之外，其餘20多種附加刑全部分散規定在相關的特別刑法之中。那麼，當一個法人實體被法院宣告為實施犯罪後，根據雙罰制，對法人實體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處罰，當然可以按自然人犯罪的刑罰處罰，但對法人實體應當科處哪一類刑罰呢？ 
	綜合澳門特別刑法對法人犯罪的處罰規定，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給予刑罰處罰，大致分為三種立法情況： 
	第一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只規定科處主刑，即科處罰金刑，且該特別刑法裏面並沒有規定任何附加刑。比如，根據《對外貿易法》規定，法人犯“在許可地點以外進行活動罪”的，對法人實體可科處最高20萬元澳門幣的罰金。  由於該類特別刑法本身沒有規定附加刑，因此，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判斷，對該類特別刑法規定的法人犯罪，只能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科處主刑，即科處罰金刑，不能科處附加刑。  
	第二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專門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規定了主刑，同時，該特別刑法還規定了若干附加刑，這些附加刑並沒有註明是專門適用於自然人還是專門適用於法人實體。比如，根據《懲治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法》規定，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可科處兩種主刑，即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除此之外，該特別刑法還規定了“良好行為擔保”、“暫時剝奪參加直接磋商、有限查詢或公開競投之權利”等六種附加刑。在這種立法情況下，當法人構成犯罪時，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既可以科處法律規定的主刑，也可並科法律規定的附加刑，除非從附加刑的內容來看不可能適用於法人實體，如禁止執行公共職務之類的附加刑。 
	第三種情況：對法人構成犯罪的，不僅專門規定了主刑，而且還專門規定了不同於自然人犯罪的附加刑。比如，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和《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兩個特別刑法中，明確規定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既可科處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兩種主刑，還可並科禁止從事某些職業等六種附加刑。在這種立法情況下，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自然應依法科處專門的主刑和附加刑。 
	根據國安法對法人犯罪的處罰規定，立法者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採用了上述第三種情況的處罰方法，即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包括犯了罪的特殊法人實體即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以及澳門本地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不僅專門規定了罰金刑和法院命令解散兩種主刑，而且還專門規定了六種附加刑，即禁止進行活動、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封閉場所、永久封閉場所、受法院強制命令的約束以及公開有罪裁判。因此，不管是一般法人實體還是特殊法人實體，一旦其實施了國安法規定的五種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且構成了法人犯罪時，就必須依照國安法的相關規定，對犯了罪的法人實體科處專門的主刑，同時並科專門的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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